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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暂行办法
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暂行办法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９日）

第一条 为鼓励农业科研单位积极开发科技成果，促进成果尽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强农业科研单位自身发展的能力，根据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科委《关于加强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意见》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暂行办法”适用于在科技成果向产业化、商品化、国际化转化过程中取得显著直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独立的研究所。

第三条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条件，主要依据本单位创造的技术性纯收入，成果转化应用率以及研究、开发工作后劲进行综合评价。主要指标是：

一、单位当年技术性纯收入，按年末在编人员计算人均２０００元以上；已获奖单位第二年报同等级奖，其人均技术性纯收入要比上年提高１５％，否则降低一个奖励等级；

二、单位事业纯收入占当年事业费拨款５０％以上；

三、三年内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在６０％以上；

四、单位具有较完善的开发推广管理体制，研究和开发得到协调发展。

第四条 申报、评审程序：

一、凡符合第三条指标要求的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均可申报。申报单位填写《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奖励申报表》（格式附后）一式十份，并附申报年度单位会计决算报表，按隶属关系报上一级主管单位，其中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华南热带作物研究院下属研究所报院，由院财务主管部门会同开发主管部门进行初审，对合格者签署意见，以院名义报农业部科技司；农业部科技与专利开发服务中心、环保所、成都沼科所、南京农机化所直接报农业部科技司。每年３月底为上年度（即申报年度）报奖申请的截止日期。

二、农业部科技司会同财政部文教司、国家科委条财司邀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评审组对申请单位进行评审，提出评审意见，报农业部、财政部、国家科委审核批准后，由三部委公布授奖。

三、不受理几个单位联合申请，凡联合承担的项目，效益应分别计算。

第五条 农业科研单位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分三个等级，每年获奖单位总数不超过十个。奖励资金额度分别为一等奖６０万元，二等奖４０万元，三等奖２０万元。在给获奖单位资金奖励的同时，还将颁发荣誉奖状，作为今后对单位考核评比的依据之一。

第六条 奖励资金由国家财政预算拨款，按预算管理渠道下达获奖单位，由单位财务部门统一管理，用于继续开展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不得提取管理费和用于个人奖金、集体福利等方面开支。

第七条 经批准公布获奖的单位，如发现弄虚作假，或将奖励资金挪作他用者，经调查属实，撤销其奖励，追回奖励资金和奖状，并取消下一年度的申报资格。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在农业部直属科研单位施行。本办法由农业部负责解释。

第九条 附则：

一、单位事业纯收入和技术性纯收入计算方法。１．单位事业纯收入＝技术性收入＋中试产品、新产品收入＋生产性收入＋其他收入－成本费用－税金（流转税类）  ２．技术性纯收入＝技术性收入＋中试产品、新产品收入－成本费用－税金（流转税类）  

上述两项收入中不包括通过课题费用结算转入事业费拨款数和纵向合同的科技三项费用收入，以及单位内部转帐收入。收入及成本按科研单位会计制度规定的范围核算。

二、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计算方法：１．某项科技成果通过单位努力在生产上得到应用或通过本单位实体转化取得经济效益，即视为该成果已得到转化应用。  ２．单位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率（％）＝三年内已得到转化应用成果数÷三年内单位获得应用性成果数×１００％  ３．科技成果的定义按国家科委的规定执行，以通过鉴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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